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  武汉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奖补政策的通知
武文旅规〔2025〕1号
各区（功能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将《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奖补政策》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              武汉市财政局
                                  2025年3月9日


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奖补政策

为贯彻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加快新时代湖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鄂办发〔2023〕16号）、市委市政府《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武办发〔2023〕12号）文件精神，优化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发挥政策引导激励作用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政策。
一、支持文化和旅游融合品牌创建。对新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创建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新获评荆楚文旅名县、湖北旅游名镇、湖北旅游名村、湖北旅游名街的创建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
二、支持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星级饭店、旅游民宿和旅游厕所提档升级。对新获评国家5A、4A级旅游景区的申报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200万元。对新获评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的申报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200万元。对新获评为五星级旅游饭店的申报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300万元；对通过满3年期评定性复核的五星级旅游饭店，给予奖励100万元。对新评为全国甲级、乙级和丙级旅游民宿的申报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对新评Ⅰ类、Ⅱ类旅游厕所的申报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补贴10万元、5万元。
三、支持文化和旅游项目建设。对民间资本投资新建或改扩建的文化和旅游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年度实际投资额（不含土地款）达到1亿元、5000万元、2000万元的企业或机构，分别予以补贴200万元、100万元、40万元，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3年。对重大文旅项目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予一定补贴。
四、支持文化和旅游类企业做大做强。对首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国旅游集团20强”且主营业务在汉的企业或机构，给予一次性不超过300万元奖励。对连续三年保持“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国旅游集团20强”且主营业务在汉的企业或机构，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00万元奖励。
五、支持文化和旅游休闲业态发展。开展主题文旅目的地遴选推介活动，打造一批“最武汉·文旅新地标”“水岸夜生活体验区”“水岸生活好去处”，对入选主题文旅目的地的申报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六、支持文旅元宇宙产业发展。对于新建成的文旅元宇宙场景体验中心（展厅），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且项目建设实际投资额在200万元（不含）以上的单位，对项目投资方给予一次性补贴20万元。支持文旅元宇宙内容载体平台设施建设，经市级主管部门认定的，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10%，对载体平台建设运营企业或机构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300 万元。
七、支持繁荣演出市场，打造“演艺之都”。
鼓励支持在汉新建演出票务经营和管理一体化平台，按照平台投资额3%给予平台建设运营企业或机构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对符合演出管理和安全管理相关规定、演出内容健康向上、招徕外地观众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大型演艺活动给予一次性奖励。单场售票1200人以上的演艺活动（含大型演唱会、音乐节），且外地观众占比50%以上的，按外地观众（身份证、手机号均为外地）每人30元、20元标准分别给予演出申报经营单位、演出承办场所奖励，单场奖励分别最高不超过30万元、20万元，同一举办单位、演出承办场馆申报年度最高奖励累计分别不超过200万元、100万元。
对反映武汉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艺术水准高，全年演出时间超过180天、年接待人数15万人次以上、演出团队规模100人以上的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型实景旅游演艺项目，给予演出组织单位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对纳入国家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演出项目，给予演出项目申报单位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对主要依靠社会投资和门票收入维持运营、300座位（含300座位）以内的小剧场和演职人员人数不少于10人（演员不少于5人）的社会演出团体进行奖励。同时满足全年演出场次超过100场、演出时长超过150小时、观众人次达到1万人次以上条件的，每年分别给予小剧场和社会演出团体一次性奖励20万元。
支持从事武汉长江夜游的经营单位在游船上组织开展地方文化演出活动。每场演出演职人员人数在10人以内的（含10人）、10至20人的和20人以上的（含20人），分别按单场0.5万元、0.8万元和1万元标准给予游船经营单位奖励，每艘游船每年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
[bookmark: _GoBack]鼓励支持各区建设脱口秀、相声、小品、戏曲、戏剧、舞蹈、音乐、沉浸式演出等相对集中的文化演出集聚区，文化演出场馆数量在5至10个（含10个）和10个以上的，每年分别给予文化演出集聚区运营管理单位一次性奖励30万元和50万元。
八、支持打造汉派特色旅游商品。对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或指导的全国性旅游商品(文创产品)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金奖）和其他等次的获奖产品，分别给予参展单位一次性奖励30万元、5万元。对投入建成的武汉礼物旗舰店、专卖店（专营店）、品牌授权店（专柜）、自动售卖机等，按照等价年租金、装修费、人工费等成本支出的50%标准给予补贴，旗舰店每个最高补贴不超过70万元，其他店每个最高补贴不超过5万元。
九、支持文化和旅游行业人才队伍提升职业技能。对从事文化和旅游行业工作，并在市级以上文化和旅游部门或省级以上文化和旅游协会举办的讲解员、导游、饭店服务员技能竞赛中参加团体和个人比赛项目获奖的给予奖励。团体项目奖励具体标准为获国家级一、二、三等（或金、银、铜奖，以下等同）的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获省级一、二、三等的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获市级一、二、三等的分别补贴2万元、1万元、0.8万元；个人项目则分别按团体项目50%标准进行奖励。
十、以上所列各项资金奖励或补贴对象原则上按年度（即：2024年度、2025年度、2026年度）确定范围，具体时间自2024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同一主体三个年度如符合多项扶持条件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享受一项奖励或补贴，不可重复享受。
十一、本政策由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